《乌海市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
政策解读

一、起草依据
根据自治区农牧厅《内蒙古自治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内农牧耕保发〔2026〕27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乌海市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
二、起草过程
该文件于2026年2月底由市农牧局起草，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内农牧耕保发〔2026〕27号）文件要求，在2026年3月初形成初稿，于2026年3月17日印发。
三、内容解读
（一）补贴发放指导思想
以“总体稳定、审慎探索、精准有效”为原则，切实维护农区居民合法利益。统筹兼顾生产与生态、公平与效率、指向性与操作性，做到不该发的坚决不发、该发的及时足额发，引导农区居民采取耕地保护、地力提升综合措施，带动耕地质量持续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能稳定提升。
（二）补贴对象及补贴依据
补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依法履行公共职务的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党务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等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不予补贴。
以二轮承包耕地面积（或第二轮土地延包）、计税耕地面积、确权耕地面积或合法耕地上的粮食种植面积等为补贴依据，在国家、自治区和乌海市明确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依据基础上，可根据当地情况有理有据选择一种或几种类型作为补贴资金发放依据，要切实避免年度间补贴对象、依据反复调整。补贴依据原则上区内保持一致，并在补贴发放前进行充分宣传，确保政策到村入户，做到公开公正。
（三）明确不予发放补贴情况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要逐步与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建立相挂钩的有效机制，但各地不得借落实地力提升、细化不予补贴等名义统筹使用补贴资金。要加大耕地使用情况的核实力度，切实做到享受补贴的耕地不撂荒、质量不下降。在国家、自治区和乌海市要求的基础上，各区可以在不予发放清单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明确或补充。
1..2020年“三区三线”划定后，新增违法开垦耕地不予补贴。
2.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未达到要求的耕地等其他造成耕地面积减少或质量下降的，不予补贴。
3.对具备种植条件、连续闲置荒芜超过一年未种植农作物的撂荒耕地，取消补贴。
4.未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回收废旧地膜而被处罚，且处罚后没有整改的地块，不予补贴。
[bookmark: _GoBack]5.违法违规种植作物的地块，不予补贴。
（四）明确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由各区根据补贴资金总额和确定的补贴面积综合测算确定。区内应统一补贴标准，实行差异化补贴的，要分情况分别明确补贴标准，区内采用固定统一的差异化标准。
（五）补贴流程
1.前期准备阶段。各区细化实施方案，认真对镇（街道）、村（社区）有关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各种方式向农民宣传补贴政策。
2.调查核实阶段。农民自主申报，各区要逐村逐户调查，严格程序，认定上报。村（社区）完成登记造册、申报和初次公示后，要认真核实、汇总，报镇（街道）。各镇（街道）将申报文件、农户签字的申报表格、村（社区）签字的汇总表、公示照片等报送至区农牧水务局、财政局备案。各区农牧、财政部门要组织镇（街道）开展核查工作，实地抽查复验。各区财政局要根据核实确认的补贴面积测算补贴标准，牵头组织镇（街道）录入补贴清册，补贴清册要再次在村（社区）进行公示。各区原则上要在6月10日前将补贴清册反馈财政部门，为补贴资金按时发放留出时间。
3.资金发放阶段。6月30日前乌海市财政局按照各区公示无异议的补贴清册，通过“一卡通”发放补贴。
